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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妇女讲述她们的经历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柬埔寨全国各地有数万人遭到强行驱逐的影响。仅在金边地区，据估计在1990至2011年

期间，该市10%的人口遭到了驱逐。开发计划和土地纠纷经常是驱逐行动的前奏，受影响

社区的福祉最终被置于大商业利益要求之下。 
 
 
 
 
 

“ 
在过去20年中，柬埔寨通 

过艰苦努力在减贫方面有 

所成果，而强行驱逐和掠 

夺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行为 

在损害该成果。

 

柬埔寨的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正遭到迅速摧毁，这也威胁到数千家住户的家

园和生计。随着资源情况的恶化，依赖这些资源为生的家庭被迫搬走，以寻

找其他谋生方法。柬埔寨的原住民尤其受到威胁，他们的经济、社会和精神

生活方式与森林密不可分。 

在过去20年中，柬埔寨通过艰苦努力在减贫方面有所成果，但强行驱逐和掠

夺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行为却在损害该成果，也公然违背了柬埔寨政府对其多

边和双边发展伙伴的多次承诺，即要减贫并加强尊重法治与人权，这些捐助

方自从1991年签署《巴黎协议》以来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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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强行驱逐的法律保护针对强行驱逐的法律保护针对强行驱逐的法律保护针对强行驱逐的法律保护 

 
根据各种国际人权条约，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柬埔

寨不得进行并须保护人民免遭强行驱逐。为履行尊重和

保护适当住房权的义务，柬埔寨当局必须确保在实行驱

逐行动前落实程序性保障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与受影响

的社区真正协商，以探讨一切可行的驱逐替代方案；给

予社区适当的通知和司法救济；而且赔偿损失，并向那

些无力自助的人提供适当的替代住房。 

 
但对于那些遭受关系强大的土地掠夺者和经济特许土地

受益者强行驱逐的家庭和社区，柬埔寨薄弱的行政和司

法体制一直未能维护他们的权利，作恶者也极少因为侵

犯人权而被绳之以法。 

 
虽然2001年通过的《土地法》和2010年通过的《征地

法》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保障条款，但未能保护所有

的群体都免遭强行驱逐。根据这些法律，那些没有房地

产保有权保障的人（例如公共土地上的非正规定居点居

民）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而且现存的法律保护也未有

认真落实。 
 
 
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 

 
《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授予原住

民社区。集体所有权包含一切权利，并保护私有产权。

根据法律，在正式登记原住民社区的土地之前，作为一

项临时性的保护措施，社区有权根据传统来管理自己的

土地，但当局一直无视这些法律条款。 

 
根据柬埔寨已批准的各项国际人权条约，柬埔寨原住

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也保护这些权利，柬埔寨和143个其他国家一起 
 
在2007年签署了该宣言。该宣言强调了原住民拥有其

传统土地的权利，以及赞同或拒绝开发这些土地的权

利。 
 
 
 

保护妇女的权利 

 
柬埔寨在1992年批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该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都保障妇女的人权，包括住房权，这使柬埔寨

政府有义务尊重住房权，并提供有效的协商程序，而

且尊重妇女在遭侵权时得到救济的权利。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柬埔寨还必

须“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这

包括积极挑战那些强化性别成见和性别不平等的习俗

做法。 

 
柬埔寨人民丧失家园和森林被毁的情况蔓延成灾，妇

女处于抵抗的前列。如果抗争失败，她们还会处于严

峻的困境。她们自己和家人的住房条件、生计和身心

健康遭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妇女在试图通过国家行政

和司法机构来讨回公道时面临巨大障碍，这些机构应

该但极少维护她们根据法律应享有的权利，与此相

反，法律和法院经常被用作镇压工具，压制那些敢于

捍卫自己权利的人的声音。 

 
在《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五名妇女讲述她们的经

历》（索引号：ASA 23/006/2011）这报告中，国际

特赦组织透过一些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显示了柬埔寨

成千上万人的悲剧经历。下面是我们在采访这些妇女

和近期研究本问题后总结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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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致柬埔寨政府 
 
 
1. 终止强行驱逐的做法，并确保依法追究进行强行驱

逐的人的责任，这包括执行《土地法》（2001年）

中的刑罚性条款。  

 
2. 暂停一切大规模的强行驱逐行动，直到：  

 
a. 根据国家法律采取和执行明确禁止强行驱逐的措

施。  

 

b. 通过立法准则，规定任何驱逐行动前必须遵守的法

律保障措施。这些准则应基于联合国《关于出于发

展目的的搬迁和迁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并

应符合国际人权法律。  

 
3. 确保在赋予任何土地特许权前，进行全面的人权和

环境影响评估，以确认并减少居民或依赖土地的人

民所受的人权影响。在赋予土地特许权后，任何驱

逐或土地流转都必须以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方式来

进行。  

 
4. 通过并落实草拟中的《全国住房政策》。  

 

5. 确保与受影响的社区真正协商，探讨所有可行的替

代方案，才将驱逐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  

 

6. 确保相关当局得到适当培训和资源以举行真正的协

商，这包括用简洁的方式向受影响者提供所有的相

关信息。 

 

7. 制定程序让妇女平等地参与协商过程，以及关于选

择赔偿、重新安置和/或其他形式帮助的住户决

定，例如要求男女均需在关于搬迁和获得赔偿和重

新安置的协议上按指印。  

 
 
 
 
 
 
8. 在住户选择重新安置的情况下，提供一切机会，让

妇女平等地参与关于安置地点和条件的决定。在任

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应确认数处可行的安置地点，

并与受影响者就这些地点协商。所有的安置地点必

须符合国际法规定适当住房的标准。安置地点应完

全配备适当住房，让居民可寻求必需服务，包括饮

用水、私人厕所、卫生和排污设施、供电，以及医

疗保健机构和学校等设施。在此之前，有关方面不

得将任何人强制搬迁到安置地点，应确保安置所处

地点便于男女就业、使用耕地、捕鱼或适当利用其

他生计资源，以使所有住户都能维持适当的收入和

生活水准。在这方面，当局应确保男女都能得到相

关和有效的生计援助服务，并应注意到妇女往往需

要可在家中从事的工作。   

 

9. 在重新安置期间和之后，特别注意妇女的身心健康

需要，这可能包括让医生定期检查的机会，获得必

需药品的保障，以及确保不中断地得到有营养的食

物。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安置程序都应向状

况不佳者提供改善营养和健康的机会。应加强社区

支持网络，特别是妇女方面，并让那些难以应对驱

逐而遭受精神压力的人，更易于获得精神健康服

务，例如透过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供。  

 

10. 在住户选择收取现金赔偿的情况下，确保赔偿数额

足以获得适当的替代住房以及/或者生产性土地，

并足以支付迁移过程中的所有其他费用。对于赔偿

的支付，应设立机制来鼓励妇女至少具有和男人同

等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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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驱逐和重新安置后，追踪观察住户的情况，确认

那些有可能遭受暴力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妇女，或难

以适应新生活的妇女。在适当情况下提供或协助人

们获得支援和保护。

12. 承认并保护原住民对于传统土地具有的权利。在进

行伐木和采矿等可能严重影响原住民社区的开发活

动之前，必须得到受影响的社区在知情情况下作出

的同意。一切旨在与原住民协商并争取他们同意的

程序，都必须确保妇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社区其他

成员可充分参与。这些程序，包括提供的信息，都

必须是适当的（即使用原住民的语言，提供时间来

使人们达成共识，并使用合适和易于到达的活动场

所）。必须在原住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国家法

律，订立这些保护标准。

13. 确保参与驱逐，或在土地纠纷或驱逐相关抗议活动

中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其他保安部队，严格遵守关于

限制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国际准则。

致国际社会

双边和多边捐助方必须确保，他们不支持那些导致或助

长强行驱逐等侵犯人权的项目。

双边和多边捐助方必须确保，当他们对可能涉及导致社

区搬迁和重新安置的项目和计划，提供或考虑提供财政

和/或技术支持时，其方式符合人权标准。这包括：

� 明确承诺他们不会支持那些导致或助长侵犯人权行

为的活动。

� 争取柬埔寨政府的有效保证，在他们支持的任何项

目或计划中都不会发生强行驱逐或其他侵犯人权的

行为。

� 与政府合作，确保任何涉及居民搬迁和重新安置的

项目或计划，其制定和执行的方式都保护人们免遭

强行驱逐，并符合人权标准，包括关于适当住房权

和不歧视及平等的标准。

� 与政府合作，确保原住民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由

地作出同意前，不开发任何传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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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ston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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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org/demand-dignity

    HOUSINGHOUSINGHOUSINGHOUSING    ISISISIS    AAAA    

    HUMAN RIGHTHUMAN RIGHTHUMAN RIGHTHUMAN RIGHT 

《柬埔寨的驱逐和抵抗：五名妇女讲述她们

的经历》（索引号：ASA 23/006/2011），

请浏览 www.amnesty.org。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是一场全球运动，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万支持者、成员和活动人士

参与，致力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准则上列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会费和

公众捐款。




